新增ICU能力建设设备基本需求
一、资格要求：
参加本次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应具备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：
[bookmark: _GoBack]1、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。
2、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。
3、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。
4、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。
5、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。
6、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：
（1）响应产品为医疗器械时供应商须符合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的要求。
（2）响应产品为医疗器械时须符合《医疗器械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》的要求。
7、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单位及其现任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在前三年内无行贿犯罪记录。
   二、基本要求
1、到货期：12月30日前到货,12月31日前安装调试完毕。
2、质保期：≥3年，质保方式为所有设备全保，质保期内，如设备出现故障，供应商进行免费维修维护，非人为故意损坏，不收取任何费用。
三、设备清单
包1：
	序号
	设备名称
	设备台件数

	1
	无创呼吸机
	4

	2
	转运呼吸机
	2

	3
	指脉氧检测仪
	20

	4
	床单元消毒机
	6


包2：
	序号
	设备名称
	设备台件数

	1
	多参数监护仪
	10

	2
	除颤监护仪
	2

	3
	心电图机
	2

	4
	微量注射泵
	10

	5
	微量输液泵
	10

	6
	移动输液架
	30

	7
	冰毯机
	2


包3：
	序号
	设备名称
	设备台件数

	1
	气管插管硬镜
	1

	2
	可视喉镜
	2



